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附件1)

114學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兼任教師甄選報名表
	准考證編號
	(本校填寫)
	應試科別
	           科

	姓  名
	
	性別
	□男
□女
	婚姻
	□已婚
□未婚
	浮貼一張最近
三個月內拍攝
之二吋彩色脫帽
半身正面相片

	出生年月日
	  年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

	服兵役情況
	□已服役  □服役中  □未服役  □免役
	
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	

	通訊地址
	
	

	E-MAIL
	
	

	緊急聯絡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	

	學歷
	校名
	系所
	起迄年月

	大學
	
	
	  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研究所
	
	
	  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
	
	
	  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教師證書
	科目
	
	發證日期
	
	證書字號
	

	實習教師證書
	科目
	
	實習學校名稱
	
	起迄年月
	 年  月至  年 月

	經歷
	服務機關學校
	職稱
	服務期間
	離職原因
	近年考核（有考核者務請詳列）

	
	
	
	
	
	   學年
	

	
	
	
	
	
	   學年
	

	
	
	
	
	
	   學年
	

	
	
	
	
	
	   學年
	

	
	
	
	
	
	   學年
	

	已確實檢附簡章第五條所述各項文件。

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身分證影本浮貼處
(正面)
	身分證影本浮貼處
(反面)



自傳（800~1200字內容應包含個人經歷、個人專長、教學理念、教學工作經驗、榮譽事蹟、曾經參與之社團活動、選擇慈中的動機及工作期許）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(附件2)


本人同意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規定辦理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，並同意法務部、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。



立同意書人名(請簽名)：  
身分證字號：
出生年月日：
戶籍所在地：
聯絡電話：
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規定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一、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。二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三、……」第16條規定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。……」準此，基於健全校園防護機制，避免發生校園安全威脅之情事，並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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